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文件 

院教字〔2021〕24 号 

 

关于印发《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信息化教学 

辅助器材和教学场地使用管理 

规定（试行）》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信息化教学辅助器材和教学场地使用

管理规定（试行）》已经院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2021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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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信息化教学辅助器材 

和教学场地使用管理规定（试行） 

为加强我院信息化教学辅助器材和教学场地的管理，充分发

挥器材设备的使用效能和合理调配教学场地资源，结合学院工作

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指信息化教学辅助器材（以下简称器材）是

指由学院根据教学需要采购的包括摄像机、投影仪、照相机、翻页

笔、录音笔、扩音器、移动硬盘、U 盘、光盘等电子信息类产品。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信息化教学场地是用于开展教学的公共

教学场所，包括多媒体教室、公共机房、课程录播室、微课录播室

等。 

第三条 器材的使用、保管、借出、购置和维护，教学场地的

管理、调配和设施设备维护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器材和教学场地的使用和管理工作由教务科研处负

责。 

第五条 器材的借用 

（一）各教学单位需使用器材，要严格履行借用登记手续，在

OA 办公系统上履行信息化教学器材借用申请流程。如因工作需要

延长使用时间，应重新填写申请表。 

（二）交还器材时，使用者和管理部门人员均应认真检查器材

是否能够正常使用、设备配件是否齐全等。如不能正常使用或设备

不齐全的，应立即进行处理。 

第六条 器材的使用和保管 

（一）器材的管理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

的原则。教务科研处是器材管理的责任部门，要根据实际需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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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发放给相关部门或个人并做好跟踪管理工作。使用部门和个

人是器材管理的直接责任人。 

（二）教务科研处要定期对器材进行检查，发现故障、破损等

问题，要立即联系相关部门或服务商，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 

（三）使用部门或个人要切实做好器材的日常管理工作，使用

时应严格按照使用说明和技术操作规程，使用过程中造成器材损

坏或丢失的，按以下规定处理： 

1.如因操作不当造成故障，经修复后器材的使用性能和精度

未降低的，使用部门或个人应全额赔偿维修费用。 

2.如器材损害严重，无法维修的，需按相关规定根据器材购置

原值经折旧后进行赔偿。 

3.故意损害器材的，除按原价赔偿外，还应视情节轻重给予行

政处分，严重者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4.因保管不善发生器材被盗或丢失的，在器材寻获之前由使

用部门或个人负责赔偿损失。 

第七条 器材的维护 

（一）器材管理的责任部门和使用者要经常对器材设备的存放

环境进行检查，不能将器材放置在高湿、高温、强磁场、强电场和

强震动的环境中，并做好防尘工作。 

（二）要经常对器材设备进行保养和维护，定期进行检查、擦

拭等，如发现设备故障，应及时维修维护。 

第八条 信息化教学场地的借用 

（一）借用范围 

在正常教学安排之外需要使用信息化教学场地进行各类会议、

各类活动、视频拍摄等，活动举办者或个人均应办理场地借用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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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用流程 

1.多媒体教室及机房：借用人应提前不少于 1 个工作日使用

正方教务管理系统进行预约申请，由教务科研处课室管理员进行

审核，审核文件存档备查。 

2.录播室：借用人应提前不少于 3 个工作日在 OA办公系统履

行录播室使用申请流程，获批使用后由教务科研处安排专人跟进

使用。 

（三）场地使用要求 

1.借用部门或个人要严格遵守学校相关规定，安全使用场地

内的各类设备，维护好教学场地的环境卫生，结束使用时要按照安

全管理规定关闭水电开关、落好门锁。 

2.录播室管理员不得随意出借钥匙或随意配备钥匙，主控台

设备原则上只允许管理员操作。录播室内的所有设备一律不外借，

任何人员不得移动或拆卸设备和数据线。 

3.场地借用人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使用相关设备，不熟悉

操作方法的人员，应主动与教务科研处联系并接受培训。因使用不

当，造成设备损坏的，相关人员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九条  本规定发布之前的信息化教学辅助仪器管理适用本

规定。 

第十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正式施行，试用三年。 

 

附件：1.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信息化教学器材借用申请表 

      2.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录播室使用申请表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2021年 4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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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信息化教学器材借用申请表 

申请部门  

借用申请人  联系电话  

具体用途  

器材名称 数量（规格） 备注 

   

   

   

   

   

借用时间  

教务科研处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设备外借期冋，借用者只拥有设备使用权。 

2.借用申请人必须根据自身教学、科研、学习等需要，如实以个人名

义填写设备借用申请表，不得代替他人租借。 

3.遵守本设备使用规范，确促设备正常使用，借用设备用途与申请用

途须一致。 

4.在设备外借期间，设备借用者如对设备进行的任何改动，在设备归

还时需按原有状态还原，同时，在外借期间，借用者不得将外借设备转借

他人，或者用于创业等其他用途。 

5.设备外借期间，由于借用人个人过失性操作等造成的设备损坏应按

照规定和相应购买价格进行设备赔偿。 

6.借用设备到期后应按时归还，如因学习、课题、项目等需要，还要

继续使用的，应在本次借用期限到期前到教务科研处办理续借手续。 

7.请仔细阅读相关规定，并按规定流程借用、使用和归还设备。 

8.设备借用单位负责人签字后方可生效。 

回复联 

归还时间  设备情况  

归还人签字： 设备保管人员签字： 

本申请表一式一份，教务科研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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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录播室使用申请表 

申请部门 
 

使用时间  

录播室类型 
精品录播室 

□微课录播室 

 使用事由 

 

类

别 

参赛 

常规录课 

培训 

其他 

借用申请人 
 

联系电话  

申请部门 

负责人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科研处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本申请表一式一份，教务科研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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